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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解读

2020 年 6 月 30 日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

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》（云人

社发〔2020〕3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一、《通知》出台的背景和意义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部分劳

动者失业风险上升。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

视失业人员生活保障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加快推动

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，确保失业人员应发尽发、应保尽保；

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，更好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今年
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提出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，将参保

缴费不足 1 年的失业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做好失业人

员生活保障工作，2020 年 5 月 29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

同财政部印发《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20〕40 号）。为尽快贯彻落实国家政策，经省政府

同意，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

同财政厅印发《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》（云人

社发〔2020〕30 号），着力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基础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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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敢创业。《通知》坚持四项原则，

一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，对所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员提

供基本生活保障。二是应发尽发、应保尽保原则，将不符合

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、领金期满的大龄失业

人员、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失业农民工等都纳入保障范围。

三是救急与救困相结合原则，既有常规性的失业保险金、一

次性生活补助政策，也有应对疫情阶段性实施的失业补助金、

临时生活补助政策。四是快办原则，通过放宽申领限制、减

少证明材料、推进线上申领，畅通申领渠道，在特殊时期确

保参保的失业人员及时便捷得到生活保障。

《通知》出台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

政府应对疫情影响保障基本民生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，是失

业保险保生活功能在特殊时期的重大制度创新，是应对重大

突发事件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重要手段，对于应对规模

性失业风险、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、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

定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

政策规定：

对参保缴费满 1 年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、已办理失

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，应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

金，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，按规定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、丧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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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金和抚恤金。不得以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为由拒发和扣

减失业保险金。

自 2019 年 12 月起，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

期限，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

足 1年的失业人员，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。

解读：

1.关于“不得以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为由拒发和扣减失

业保险金”。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

但因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而未领取的失业人员，现在申领，

各地要及时按当前标准发放失业保险金，不再对超过时限扣

减失业保险金，此前因超过时限已扣减的失业保险金不再进

行补发。对此前因超过 60 日申领期限未领到失业保险金但

重新就业再次失业的，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的，应按规

定累计计算参保缴费年限并核定其领金期限。

2.自 2019 年 12 月起，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

金期限，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

不足 1 年（小于等于 11 个月）的失业人员，可继续发放失

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，领取失业保险期间同时享受其他

失业保险待遇。由其最后失业保险金发放地经办机构发放失

业保险金和相关失业保险待遇直至法定退休年龄。

3.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

参保失业人员，办理失业登记后，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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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。经办机构可依其提供的身份证信

息认定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不得要求失业人员提供其他

年龄证明材料。

因信息记载不全、不规范等无法判断失业人员“非因本

人意愿中断就业”的，由本人提交书面承诺，可以发放失业

保险金。

4.对上述三类失业人员，发放标准、领取期限、待遇项

目、停发情形等，《通知》未作出特别规定的，均可按照《失

业保险条例》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执行。经办机构

在认定“重新就业”停发失业保险金时，以“用人单位招用

并为其缴纳企业职工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”作为标

准。城镇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、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，

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不停发失业保险待遇。

城镇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从业劳动者（灵活就业人员）

不得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同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。

（二）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

政策规定：

2020 年 3 月至 12 月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

失业人员、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，可

以申领 6 个月的失业补助金。参保缴费满 1 年的，按当地失

业保险金标准的 80%发放；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，按当地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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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保险金标准的 50%发放。

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本医疗

保险费、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
失业人员领取失业补助金期满、被用人单位招用并参保、

死亡、应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、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、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，停发失业补

助金。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。

解读：

1.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政策实施期间，领取失业保险金

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、参保缴费满一年以上因个人原因

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、参保缴费不满一年的失业人员，

可以申领失业补助金。参保缴费满 1 年的，按当地中间档失

业保险金标准的 80%发放；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，按当地中

间档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50%发放，各地不得随意缩小受益人

范围，失业补助金四舍五入以元为单位计发。根据申领时间，

实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 2021 年 6 月。申领失业补助金不得

要求先进行失业登记，以用人单位失业登记及失业保险、养

老保险停保信息为准。

2.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政策实施期间，领取失业补助金

人员符合享受价格临时补贴的，按规定享受价格临时补贴，

不享受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、丧葬补助金和抚

恤金、职业培训补贴、创业补助、生育补助等在内的失业保

险待遇。失业补助金只能申领享受一次，不得跨统筹地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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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申领享受。

3.在 2020 年 3 月至《通知》下发前符合失业补助金领

取条件目前因重新就业、死亡、应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、享

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、被判刑

收监执行的失业人员，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由本人或家属提

出申领失业补助金的，2020 年 3 月至《通知》下发前应领取

的失业补助金可以一次性补发。在 2020 年 3 月至《通知》

下发前符合失业补助金领取条件，一直未就业，2020 年 12

月 31 日前提出申领失业补助金的，2020 年 3 月至《通知》

下发前应领取的失业补助金部分可一次性补发，剩余部分从

领金之月起按月发放。

4.业务办理流程

（1）经办机构应告知用人单位在办理职工停保手续时，

要如实填写失业人员失业原因（与失业登记时的失业原因一

致），并履行告知员工相关失业保险权益的义务。经办机构

据此录入信息系统，不查验失业原因的真假对错。

（2）失业人员申领失业补助金，需提供身份证件和银

行卡或社会保障卡，不需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、失

业登记证明等其他材料。

（3）经办机构根据失业人员提供的社会保障卡或身份

证件信息，通过内部数据比对，核验参保信息库中的信息，

确认申领人员是否符合领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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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，核

验其领金情况以及是否有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；对

参保缴费不满一年的失业人员，核验其参保缴费年限和是否

有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；对参保缴费满一年以上因

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，核验其参保缴费年限、

是否有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、用人单位办理停保手

续时填写的失业原因是因本人意愿还是非因本人意愿。

（5）经办机构应将审核结果在 5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领

人，自审核通过次月起发放失业补助金。

（6）经办机构应通过社银平台将失业补助金发放至失

业人员本人的社保卡或银行卡。

（三）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

政策规定：

对按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，

由参保单位招用、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 年的失业农民

工，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。

2020 年 5 月至 12 月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参保不满

1 年的失业农民工，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，按月发放 3

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。

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失业农民工，按参保地规定

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。

解读：



8

1.对按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，

由参保单位招用、单位缴费、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 年

的失业农民工，按照当地同类失业保险金标准及时发放一次

性生活补助。

2.2020 年 5 月至 12 月政策实施期间，2019 年 1 月 1 日

之后有参保缴费记录但累计参保缴费不满 1年的失业农民工，

参照参保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高档次，在失业前

最后参保地经办机构按月申领不超过 3 个月（含）的临时生

活补助，实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 2021 年 3 月。

3.临时生活补助只能申领享受一次，不与失业补助金等

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同时享受。停发情形参照失业保险金停发

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

政策规定：

2020 年 3 月至 6 月，对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的

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补贴标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 1

倍。

解读：

1.2020 年 3 月至 6 月政策实施期间，对按月领取失业保

险金的失业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补贴标准按照当地当期

失业保险金标准计算。价格临时补贴=SCPI×当地当期失业

保险金标准×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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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0 年 3 月至 6 月政策实施期间，对领取失业补助金

的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补贴标准按照当地当期中间档失

业保险金标准计算。价格临时补贴=SCPI×当地当期中间档

失业保险金标准×2。

3.2020 年 3 月至《通知》下发前应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

的价格临时补贴可一次补发，补发 3、4、5 月领取失业补助

金的失业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时，必须对应 3、4、5 月份符合

领取失业补助金的失业人员，使用 3、4、5 月份的相关价格

指数进行计算。

三、关于畅通申领渠道

（一）经办机构应告知用人单位在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

动关系后，办理参保缴费人员增减申报时，要填报失业原因

（须与失业登记失业原因一致），并视同用人单位已将失业

人员名单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。

（二）经办机构应告知用人单位在停保时填报的失业原

因，是经办机构审核领取失业保险金还是失业补助金的依据，

经办机构不负责查验失业原因的真假和对错。若失业人员对

失业原因有异议，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解决，经办机构根

据劳动仲裁结果，重新核定其失业保险待遇，并对已发放待

遇进行补发差额。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

2020 年 6 月 30 日


